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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41/2021_2022__E8_AF_81_E

5_88_B8_E6_8A_95_E8_c33_41430.htm 普通股是指在公司的经

营管理和盈利及财产的分配上享有普通权利的股份，代表满

足所有债权偿付要求及优先股东的收益权与求偿权要求后对

企业盈利和剩余财产的索取权。它构成公司资本的基础，是

股票的一种基本形式，也是发行量最大、最为重要的股票。

目前在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股票，都是普通股

。普通股股票持有者按其所持有股份比例享有以下基本权利

： （1）公司决策参与权。普通股股东有权参与股东大会，

并有建议权、表决权和选举权，也可以委托他人代表其行使

其股东权利。 （2）利润分配权。普通股股东有权从公司利

润分配中得到股息。普通股的股息是不固定的，由公司赢利

状况及其分配政策决定。普通股股东必须在优先股股东取得

固定股息之后才有权享受股息分配权。 （3）优先认股权。

如果公司需要扩张而增发普通股票时，现有普通股股东有权

按其持股比例，以低于市价的某一特定价格优先购买一定数

量的新发行股票，从而保持其对企业所有权的原有比例。 

（4）剩余财产分配权。当公司破产或清算时，若公司的财产

在偿还欠债后还有剩余，其剩余部分按先优先股股东、后普

通股股东的顺序进行分配。 优先股是公司在筹集资金时，给

予投资者某些优先权的股票。这种优先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

面：①优先股有固定的股息，不随公司业绩好坏而波动，并

且可以先于普通股股东领取股息；②当公司破产进行财产清

算时，优先股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有先于普通股股东的要求



权。但优先股一般不参加公司的红利分配，持股人亦无表决

权，不能借助表决权参加公司的经营管理。因此，优先股与

普通股相比较，虽然收益和决策参与权有限，但风险较小。 

优先股起源于欧洲，英国在16世纪就已发行过优先股。但在

以后几百年内，由于生产力水平不高，一般公司为了便于管

理，只发行普通股，很少发行优先股。进入 20世纪后，随着

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，为了筹集急需的巨额资金，优先股就

有了适宜生长的土壤。公司发行优先股主要出于以下考虑：

①清偿公司债务；②帮助公司渡过财政难关；③欲增加公司

资产，又不影响普通股股东的控制权。 一些国家的公司法规

定，优先股只能在公司增募新股或清理债务等特殊情况下才

能发行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国还没有发行过优先股。 100Test 下

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

www.100test.com 


